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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花蓮縣政府為杜絕「剝

皮店」漫天叫價，維

護花蓮縣石藝品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依據地方

制度法制定「花蓮縣石藝

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

我認為推動初期可能有困

難，但是如果以長遠的眼

光來看，絕對有其必要

性；花蓮縣是「玉石的故

鄉」，消費者到花蓮來玩，買玉石藝品當作紀念

品已形成風氣，可是如今很多消費者不敢買，就

是怕吃虧上當，其實只要公開標價、不二價，商

人做到童叟無欺，消費者願意購買、生意鼎盛，

自然兩相得利，對花蓮觀光業自然有正面助益。

對觀光產業有正面助益

縣府制定「花蓮縣石

藝品標價管理自治

條例」，準備抑制所謂

的「剝皮店」，我堅決反

對，花蓮盛產的玉石石藝

是藝術品，是無價的，就

和畫作、骨董一樣，豈可

強迫商家一定要標出價

錢？玉石的買賣應該做到

像國際間的拍賣場一樣，

價錢愈喊愈高，然後在自由意願下，出價最高者

得標買下擁有，才能夠保障買賣雙方應有的權

益，而不能夠為了討好消費者，尤其是大陸觀光

客，就訂出只對買方有利的條例，卻罔顧賣方應

有的權益；大陸有如此禮遇台灣觀光客嗎？

不應強迫商家標出價錢

縣府訂定「花蓮縣石藝

品標價管理自治條

例」，約束業者「胡亂定

價」，這是很好的條例。

　花蓮藝品業者「砍殺」

消費者及遊客的情形相當

嚴重，常發生高價買得次

級品景象，因此，讓到花

蓮觀光的國內、外遊客所

詬病，而這種「殺雞取

卵」的生意做法，不僅降低遊客的購買意願，到

藝品店純參觀、不買，也造成營收的減少，一旦

實施「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因價格的統

一化，購買者不必擔心被「坑殺」，業者也可因

客人回流提升了收益，成為雙贏局面。

價格統一可使顧客回流

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

自治條例早就該制定

了，地方藝品業者沒有規

範的售價，嚇壞了遊客，

也因為藝品的「暴利」導

致黑道介入，為了搶生

意、爭地盤，衝突、暴力

事件頻傳，希望藉此條例

的落實執行，讓花蓮的觀

光產業更加興盛，同時減

少不當爭利的社會事件發生。花蓮的石藝品是既

富紀念性，送禮又有面子的最佳選擇，但由於業

者過高售價，嚇壞了遊客，也因「暴利」讓黑道

覬覦這塊「肥肉」，並時有衝突，希望未來條例

的執行，讓高售價及暴力事件因而解決。

希望負面事件因而解決

花蓮藝品業者價格訂

定 沒 有 一 致 的 規

範，導致看見客人上門

「能殺就殺」，售價高出

數倍至數十倍是常有的

事，因此，「剝皮店」之

惡名遠傳，為此，縣府訂

定「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

理自治條例」，個人對此

一作法表示支持。

　遊客若購得「物非所值」的超高價產品，既壞

了遊興，也對花蓮產生惡劣的觀感，不僅自己不

會再來，更會做負面的宣傳，到時花蓮的觀光

產業就岌岌可危了，而縣府此時制定管理自治條

例，相信能有效的達到維護旅遊品質的目標。

相信能夠維護旅遊品質

童叟無欺是每位成功生

意人必須堅守的原則

，雖然因代的變遷，經營

手段與策略的迥異，一些

靠觀光客生存的藝品、名

產店在旅行社及導游、領

隊層層的佣金壓力下，無

不抬高物價，確保營利，

「剝皮店」因此應運而生

，傷及政府形象，尤其是

以觀光立縣的花蓮。縣政府制定「花蓮縣石藝品標

價管理自治條例」，對於花蓮縣發展觀光是應給予

正面評價，但是，對於藝品的「定位」應將「工藝

品」與「藝術品」有所區隔，價格的訂定，也需擬

出一套標準，以免傷及藝術家的尊嚴與藝術價值。

工藝品須與藝術品區隔

凡事「誠信」就是成功做人的原則

，尤其生意人更需恪守，有關花

蓮縣政府制定「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

理自治條例」，對於積極拓展國際觀光的花蓮而言，是正面

的、是肯定的，但對於「公開標價」也應有所區隔，而且「

標價」權應交由藝術創造者主控，這樣才能兼顧藝術創造者

權益與利益。

　花蓮縣政府為杜絕「剝皮店」漫天叫價，傷及花蓮商業形

象，維護花蓮縣石藝品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提升花蓮縣

國際形象，並促進觀光相關產業之發展，縣政府依地方制度

法制定「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並於此次縣議

會定期大會通過審議。

　花蓮縣蘊育許多特殊自然生態體系及天然溫泉，以及聞名

國際的太魯閣國家公園等自然景觀，觀光資源及礦藏資源甚

為豐富，讓花蓮縣成為觀光大縣，國內外遊客絡繹不絕，為

維護花蓮縣石藝品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提升花蓮國際形

象，並促進觀光相關產業之發展，縣政府依地方自治法制定

「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

　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共有七條，要點為：

　――本自治條例依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條第七款第三項「縣

（市）工商輔導及管理」、同條第十款第三項「

縣（市）觀光事業」等「自治事項」等規定之授

權，立法明定花蓮縣對石藝品「標價」之管理規

範，並達成第一條各該立法目的，所以制定「花

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

　――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範疇：水晶、石棉、雲母、

石膏、明礬石、金剛石、瑪瑙、重晶石、文石、芒硝、綠柱

石、螢石、玉石、滑石、長石、瓷土、大理石、白雲石、寶

石、方解石、顏料石、石灰石、蛇紋石、玫瑰石、珊瑚。

　――明定石藝品標示價格，應以一般消費者均能了解或辨

識之方式為之。

　――明定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台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

者，得按次連續處罰，並得命令停止營業。

標價權應由藝術創造者主控

針對觀光剝皮店是部分

旅行團以幾近零團費

招攬的旅遊行程，包含了必

定造訪的紀念品、藝品、食

品，甚至藥品等。花蓮原住

民的手工藝品行銷通路都以

商店街做為販售地點，部落

族人的收益原本就很低，原

住民朋友在剝皮店市場根本

就沒有介入空間，因此未來

希望能在正常的運銷管道上取得平衡點。我支持花

蓮縣政府依地方制度法制定「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

理自治條例」，唯有公平公開的行銷價格，才能讓

到花蓮觀光的遊客買得放心，在信任花蓮的公信品

牌下，才會有更多的客源。

信任纔能帶來更多客源

對縣府制定

花蓮縣石藝品

標價管理自治條例

的看法

花蓮要邁進國際觀光之

林，周邊配套措施也

需一併納入考量與重視，

希望環保公園與七腳川溪

三十米以東土地能夠進行

全面性的變更，規劃為遊

憩用地，不僅地盡其用，

也能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

，並創造工作機會。

　針對如何整體規劃花蓮

市自由大排之整治，以恢復溝仔尾昔日榮景，希望

自由大排在完成污水接管工程後，能開始整治河川

，並於兩旁種植樹木，加強地景工程，並規劃整體

的開發事宜。

做好觀光發展配套措施

縣府建立制度，維護花

蓮觀光的信賴度，提

高消費者來到花蓮旅遊的

意願，對地方發展觀光來

說是一件好事，希望透過

「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

自治條例」，活絡石藝品

的市場，間接鼓勵消費者

來到花蓮都可以賣到貨真

價實的產品。

　也希望縣府在初期輔導過程中加強宣導，讓業

者有所依循，同時也加強宣傳花蓮石藝品的珍貴

與獨特之處，帶動石藝品交易市場活絡。

盼能藉此活絡石藝市場

杜絕剝皮店的漫天叫

價，花蓮縣政府制

定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

例，商品價目表標出來，

能夠讓顧客一目了然，不

必五個人去買而有不一樣

的價格。

　目前各石藝品都沒有定

價，訂定的條例雖非統一

價格，但至少能讓購買顧

客心裡有個底，大家再各憑本事殺價、討論價

錢，這對顧客來說比較有安全感，而且大家都可

以在各個店家作比較，因為同樣的東西，但價格

都是商家自訂的，民眾可貨比三家再作衡量，這

樣的機制對消費者而言是好的。

商品價目表有益消費者

為藝品標價是好事，

但在執行上其實有

困難，它不像一般黃金有

行情，拿捏不易，可是在

花蓮觀光立縣的主軸上，

藝品確實應有個標價的制

度，讓大家買得安心，而

政府的交易制度也要完

成，可依照材質、硬度等

分配合理價格，讓客人付

出的每分錢都有價值存在。

　然而如何讓買賣上軌道，政府也應該給商家自

由空間，不要因制度造成業者負面的作法，既然

訂了價，貴或便宜就不該干涉，讓交易走上公

平、合理、公開，逐漸讓業者體會政府的用心。

應給商家自由買賣空間

縣政府有這樣的想法，

我個人覺得很好，如

果能徹底執行的話，那就

是所謂的「不二價」了，

同樣的商品你到哪裡買都

是一樣，我想這個可以杜

絕不肖的商人來哄抬價

格，如此一來消費者就有

福了，我認為花蓮可能會

變成購物者的天堂。花蓮

縣目前全力發展成為觀光大縣，當然就需要推動

這樣的制度，雖然我知道廠商一定是不願意啦，

但是站在消費者的立場，站在未來花蓮縣要推展

觀光，成為觀光大縣的角度來思考，我認為推動

這個「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是有確

實的必要。

希望徹底執行到不二價

這個條例是有確實的必

要，這對花蓮觀光太

重要了，陸客對花蓮石藝

品非常喜歡，但是如果價

格哄抬得太高，長期來看

對花蓮的整體發展是有傷

害的，所以我個人覺得訂

法來執行是有其必要性。

但是訂了法律之後，如何

落實呢？縣政府有必要成

立一個專責機構，有法有執行的人這樣才能算是

完美的政策，同時對於業者而言，他們也會相信

政府不是「玩假的」，也唯有如此，才能把花蓮

縣的石藝品推向國際性，如果執行失敗了，對花

蓮的石藝品也沒有辦法提升，還是回到原點。

必須要有專責執行機構

這個法規是很重要的，

對花蓮縣整個商業

秩序的建立，對消費者而

言都是很正面的。未來花

蓮縣的觀光效益是會愈來

愈高，同時也會愈來愈熱

絡，本來就是應該要以公

平公開為原則。縣政府先

依法規為基礎，慢慢的讓

石藝品的交易走向公平公

開的交易方向。當初這個法規送到議會時，確實

有一些不合宜的，這次是第二次送到議會，我也

看到了這個法規已經依議會的意見修改得比較完

善了。我個人對這個法規是認同的，對長遠花蓮

縣的觀光發展，及花蓮交易秩序都是正面的。

長遠來看有助觀光發展

是很贊同這個法規，現

在大量的觀光客都到

花蓮來，如果花蓮的石藝

品價格亂七八糟，特別是

剝皮店的做法，把觀光客

「剝」得體無完膚，對於

花蓮的名聲會產生很大的

影響，長久下去是很不好

的，所以這個法規是非常

重要的。我個人十分的支

持，這些石藝品未來當然會包括原住民的一些藝

品，這個法規的制定也對原住民的創藝有一定的

保障，因此，我希望縣府不但要制定法規，未來

在執行時也要能落實。唯有這樣，花蓮的國際名

聲才可以逐漸建立。

未來執行時也要能落實


